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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平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发 布

公共场所卫生许可服务指南

1 范围

宾馆、公共浴室（）、影剧院、游泳馆、商场。

事项审查类型

前审后批

审批依据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国发[1987]24号）第四条 国家对公共场所以及新建、改建、扩建的公共场所的选址和设计实行“卫生许可证”制度。 “卫生许可证”由市以上卫生行政部门签发。
受理机构

乐平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决定机构

乐平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数量限制

无数量限制

7 申请条件

公共场所经营者应当设立卫生管理部门或者配备专（兼）职卫生管理人员，具体负责本公共场所的卫生工作，建立健全卫生管理制度和卫生管理档案，制定公共场所危害健康事故应急预案或者方案，并在醒目位置设置卫生管理公示栏。

公共场所的卫生指标应符合国家卫生标准和要求。①室内微小气候及空气质量应当符合国家卫生标准和要求；②公共场所采用集中空调通风系统进行通风的，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应当符合相关卫生规范和规定的要求；③生活饮用水应当符合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要求；④游泳场（馆）和公共浴室水质应当符合国家卫生标准和要求；⑤采光照明、噪声应当符合国家卫生标准和要求；⑥顾客使用的用品用具应当保证卫生安全，可以反复使用的用品用具应当一客一换，按照有关卫生标准和要求清洗、消毒、保洁，禁止重复使用一次性用品用具；⑦公共场所的选址、设计、装修应当符合国家相关标准和规范的要求。

公共场所经营者应当建立卫生培训制度，组织从业人员学习相关卫生法律知识和公共场所卫生知识，并进行考核。

公共场所从业人员，须提供有效"健康合格证"。

公共场所经营者应当根据经营规模、项目设置清洗、消毒、保洁、盥洗等设施设备和公共卫生间。

公共场所经营者应当配备安全、有效的预防控制蚊、蝇、蟑螂、鼠和其他病媒生物的设施设备及废弃物存放专用设施设备，并保证相关设施设备的正常使用，及时清运废弃物。

公共场所经营者应当开展吸烟危害健康的宣传，并配备专（兼）职人员对吸烟者进行劝阻，设置醒目的禁止吸烟警语和标志，不得设置自动售烟机，室外公共场所设置的吸烟区不得位于行人必经的通道上。

禁止性要求

按申请条件办理。

申请材料目录

表 1 申请材料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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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印件份数

	材料名称
	是否必须
	原件份数
	（需加盖单位

	
	
	
	公章并标注与

	
	
	
	

	
	
	
	原件一致）

	
	
	
	

	江西省公共场所卫生许可申请表
	是
	0
	2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出具的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或企业法人
	是
	0
	2

	（工商）营业执照
	
	
	

	
	
	
	

	
	
	
	

	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身份证明；委托代理人办理的须提供委
	是
	0
	2

	托代理书（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和经办人身份证明
	
	
	

	
	
	
	

	
	
	
	

	公共场所地址方位示意图、平面图和卫生设施平面布局图
	是
	0
	2

	
	
	
	

	场地的使用证明（单位证明或场地产权证明及租房协议）
	是
	0
	2

	
	
	
	

	新、改、扩建项目须提供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建设项目设计卫生
	是
	0
	2

	审查及建设项目竣工卫生验收意见；
	
	
	

	
	
	
	

	
	
	
	

	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认定的检验机构出具的空气、微小气候、水
	
	
	

	质、采光、照明、噪声、顾客用品用具、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等
	是
	0
	2

	公共场所卫生检测或者评价报告
	
	
	

	
	
	
	

	从业人员健康合格证
	是
	0
	2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制度
	是
	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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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接收

市行政服务中心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办证窗口统一接收。

办理基本流程

首次审查

提出申请。

受理

市行政服务中心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办证窗口承办人员对申请材料的初审（1 个工作日内完成）。

11.1.3 材料审核

申请事项属于本职权范围，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申请人按照本行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即时作出予以受理的决定；依法不需取得行政审批的，即时告知不受理；依法不属于本行政机关职权范围的，即时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并告知申请人向有关机关申请；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当场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补正的全部内容。受理转交给市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执法局。
市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执法局组织有关专家对申请办理公共场所卫生许可的单位进行现场评审。

许可决定根据对公共场所现场评审的情况，报领导同意后，作出同意或不同意的行政审批决定。

制证

市行政服务中心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办证窗口承办人员制作卫生许可证（1 个工作日完成）。

变更、复核、注销和延续

11.2.1 程序

申请申请人提出申请。

受理

市行政服务中心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办证窗口承办人员对申请材料的初审（1 个工作日内完成）。申请事项属于本职权范围，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申请人按照本行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即时作出予以受理的决定；依法不需取得行政审批的，即时告知不受理；依法不属于本行政机关职权范围的，即时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并告知申请人向有关机关申请；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当场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补正的全部内容。受理转交给市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执法局。
11.2.1.3 审核

市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执法局（3 个工作日内完成）。

11.2.1.4 审批

市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执法局根据领导审批，作出同意或不同意的行政审批决定（1个工作日完成）。

11.2.1.5 制证

市行政服务中心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办证窗口承办人员制作卫生许可证（1 个工作日完成）。

11.2.2 注意事项

变更后的批准证书延用原批准证书的编号。公共场所经营者迁移地址或变更许可项目，应当按首次办理的要求重新办理卫生许可证，新证沿用原卫生许可证的编号。

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二年复核一次。公共场所经营者应在卫生许可证复核期届满前30 日，到原发证的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行政许可服务窗口办理复核手续。

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有效期为四年，公共场所经营单位应在卫生许可证有效期届满前30 日向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行政许可服务窗口提出延续申请。办理程序与新办理卫生许可证程序相同，新证延用原卫生许可证编号，批准日期为准予延续日期，在该日期后打印“延续”字样。

11.2.2.4 依法注销，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单位，市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执法局依法予以注销其《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

卫生行政许可证有效期届满未延续的；
被工商部门注销或者吊销营业执照的；
法人或其他组织依法终止的；
卫生行政许可被依法撤销、撤回、或者卫生行政许可证件被依法吊销的；
因不可抗力导致卫生行政许可事项无法实施的；
法律、法规规定的应当注销卫生行政许可的其他情形。
办理方式

市行政服务中心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办证窗口现场受理。

办结时限

法定时限：20 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6 个工作日。

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审批结果

根据专家现场考评结果，报领导审批后，作出同意或不同意。

结果送达

1 个工作日，电话或短信通知，自取或快递。

行政相对人权力和义务

行政相对人享有办理进程查询权、行政复议权、行政诉讼权、投诉权等权力。

行政相对人在行政关系中主要应履行下述义务：

服从行政管理的义务；

协助公务的义务；

维护公益的义务；

接受行政监督的义务；

提供真实信息的义务。

咨询途径

咨询电话：0798-6566730（办证窗口）。

监督投诉渠道

监督投诉电话：0798-6561636（纪检组） 0798-6566810（市行政服务中心）。

20 办公地址和时间

乐平市行政服务中心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办证窗口，乐平市洎阳街道办东风路。

夏令制 周一至周五：上午8：00-11：30 下午：14：30-17：30。

冬令制 周一至周五：上午8：00-11：30 下午：14：30-17：00。

21
办理进程和结果公开查询

结果公开查询：                                                                                      →公告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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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相关申请材料示范文本

受理编号：

受理日期：
年
月
日

江西省公共场所卫生许可申请表

申请项目： 办证□
延续□
复核□
变更□

申请单位（公章）：

江西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制


	申请单位
	XXX
	
	
	经济性质
	
	
	XX

	
	
	
	
	
	
	
	
	

	单位负责人
	XX
	
	法人代表
	XX
	联系电话
	XX

	
	
	
	
	
	
	
	
	

	单位地址
	XXX
	
	
	经营场所地址
	
	XX

	（注册地址）
	
	
	
	
	
	

	
	
	
	
	
	
	
	
	

	
	
	
	
	
	
	
	

	职工人数
	
	XX
	应体检人数
	
	XX

	
	
	
	
	
	
	
	
	

	固定资产
	
	XX
	经营场所使用面积
	
	XX

	（万元）
	
	
	
	
	

	
	
	
	
	
	
	
	
	

	
	
	
	
	
	
	
	

	竣工验收
	
	XX
	原卫生许可
	
	XX

	认可书证
	
	
	证号
	
	

	
	
	
	
	
	
	

	
	
	
	
	
	
	
	
	



申请单位依法经营承诺书

我单位承诺自觉遵守国家关于公共场所卫生监管的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标准以及监管部门的政策规定，做好依法生产，诚信经营。具体承诺事项如下：

1、严格按照《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以及有关卫生标准、规范的规定进行经营，确保卫生管理、设施、用品符合卫生安全要求；2、恪守职业道德，严格行业自律，切实维护消费者健康权益；3、自觉接受卫生行政部门和卫生监督机构的监督检查和指导；4、本申请表中所填报的内容和资料均真实、合法。

本企业将认真履行上述承诺事项，如有违背或有不实之处，我单位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并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

法定代表人（签字）XX
申报单位（盖章）XX

X 年 X
月 X
日
X
年 X 月
X 日


申请许可项目（在申请项目后□打√）：

1、宾馆□、饭馆□、旅店□、招待所□、咖啡馆□、酒吧□、茶座□；2、公共浴室□、理发店□、美容店□；3、影剧院□、录像厅（室）□、游艺厅（室）□、舞厅□、音乐厅□；4、游泳场（馆）□；5、展览馆□、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6、商场（店）□、书店□；7、候车（机、船）室□。


卫生制度（在制度项目后□打√）：

1、顾客用品用具卫生制度□：清洗制度□、消毒制度□、更换及消毒流程□、索证验收制度□；2、从业人员卫生制度□：健康教育制度□、个人卫生制度□、培训考核制度□、岗位制度□；3、卫生管理档案制度□；

4、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管理制度□；

5、公共场所传染病防治与危害健康事故应急预案或方案□；

6、二次供水设施卫生管理制度□；

7、卫生设施、设备维护制度□；

8、禁烟制度□；

9、其他卫生制度：

卫生设施（在设施项目后□打√）：

1、清洗、消毒、保洁、盥洗等设施□；

2、预防控制控制蚊、蝇、蟑螂、鼠和其他病媒生物的设施□；


3、废弃物存放专用设施□；

4、设置醒目的禁止吸烟警语和标志□；

5、公共卫生间□；

6、洗手更衣设施□；

7、照明设施□；

8、降低噪声设施□；

9、储藏间□；

10、洗衣房□、工作车□；

11、公共浴室□；

12、检测设施□；

13、其它卫生设施：


申报材料（由受理部门核对材料并在相应项目后□打√）：

1、卫生许可证申请表□；

2、工商部门出具的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或企业法人（工商）营业执照□；

3、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身份证明□；委托代理人办理的须提供委托代理书（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和经办人身份证明□；4、公共场所地址方位示意图□、平面图和卫生设施平面布局图□；5、场地的使用证明（单位证明或场地产权证明及租房协议）□；6、新、改、扩建项目须提供卫生行政部门建设项目设计卫生审查及建设项目竣工卫生验收意见□；7、卫生行政部门认定的检验机构出具的空气、微小气候、水质、采光、照明、噪声、顾客用品用具卫生检测或评价报告□；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检测或评价报告□；8、从业人员健康合格证□；9、公共场所卫生管理制度□；
申请变更项目：

	变更前项目
	
	
	
	
	变更后项目
	
	
	
	
	

	申请变更理由：
	
	
	
	
	
	
	
	
	
	
	
	
	
	

	申报资料审查意见：
	
	
	
	
	
	
	
	
	
	
	
	
	
	

	卫生监督现场审核意见：
	
	
	
	
	
	
	
	
	
	
	
	
	
	

	1、审核详细地点：
	市
	县（区）
	街道（路）
	号
	栋

	2、内外环境：
	
	
	
	
	
	
	
	
	
	
	
	
	
	
	


	3、卫生设施：
	
	
	
	

	4、卫生制度：
	
	
	
	

	5、从业人员体检
	应检人数：

	
	已检人数：
	

	
	
	
	
	


6、其它（附本许可项目《江西省公共场所卫生许可现场审核表》）




现场审核结论：

	卫生监督员：
	
	
	
	
	
	
	

	审核人：
	
	
	单位负责人：
	
	
	

	
	
	
	
	
	
	
	

	
	
	
	年
	月
	日



卫生行政机关审批意见：

1、单位名称：

2、法定代表人：

3、单位地址：

4、经营场所地址：

	5、许可项目：
	
	
	
	
	
	
	
	
	
	

	许可证编号：
	
	
	
	
	
	
	
	
	
	

	发证日期：
	年
	
	月
	日
	
	

	
	
	
	
	
	
	
	
	
	
	
	

	使用年限：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经办人：
科室负责人：
单位负责人：


年
月
日（公章）



填表说明：

1、卫生许可证申请表必须使用原件。

2、申请表需保持整洁，不得折叠；申请表用黑色或蓝色钢笔填写，内容要完整、准确，字迹工整清晰，不得涂改。3、卫生许可证申请书需按表内栏目及填写说明书要求逐项填写，不得漏项，如无该项可用“无”表示。

4、申请许可项目填写内容（参考项目）：

（1）、宾馆、饭馆、旅店、招待所、咖啡馆、酒吧、茶座；（2）、公共浴室、理发店、美容店；（3）、影剧院、录像厅（室）、游艺厅（室）、舞厅、音乐厅；（4）、游泳场（馆）；

（5）、展览馆、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6）、商场（店）、书店（7）、候车（机、船）室

5、卫生设施填写内容设施如下：

（1）通内设施：空调机、风扇、排气扇等数量、功率。

（2）清洁设施：消毒池、消毒柜、洗碗机、洗消间、蒸气锅炉、消毒剂等数量及使用情况。

（3）清洁设施：吸尘机、清洁剂等数量及使用情况。

（4）污水污物处理及防蝇、防尘、防鼠、防蝉螂的卫生设施。

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常见错误示例及常见问题解答

申请单位名称填写简称

申请项目错误或漏写



